《宝鸡市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政策解读
《宝鸡市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已经2025年市政府第2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现就相关政策解读如下：
一、调整的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市区人口、商业服务等资源分布发生明显变化，机动车保有量大幅增加，市区机动车停放，特别是商业中心、学校医院、居民集中区等热点区域停车难问题十分突出，城市道路乱停车、长时间占道停车、违法停车现象普遍，室内停车场利用率偏低。市区现行停车收费标准为2011年出台沿用至今，原一类区划分范围偏小、二类区实行计次收费，导致车位流转率总体较低，已不适应当前发展现状和需求。亟需科学合理调整收费标准，通过价格杠杆调节供需矛盾，优化资源配置，引导机动车合理停放，提高停车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保障停车需求和交通畅通。
二、调整的依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5〕297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1〕46号）、《陕西省定价目录》（陕发改价格〔2021〕1834号）、《宝鸡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宝政发〔2021〕20号）等政策文件。
三、调整的思路原则
一是适应城市发展变化，完善优化停车收费类区划分；二是实行差别化收费，坚持“中心城区高于非中心城区、路内高于路外、路外高于室内、拥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三是缩短计费时长，鼓励快停快走；四是参考省内其他地市收费定价水平，综合考虑群众承受能力。
四、《标准》适用的范围
本《标准》适用范围为市、区（金台区、渭滨区、陈仓区、宝鸡高新区）依法施划的城市道路机动车停车泊位；政府定价的公共停车设施和公益性停车设施。
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不在本次调整范围内，按照《宝鸡市物业服务收费实施细则》相关规定执行。
五、收费类区划分
城市道路划分为三个类区，一类区20条道路（金台区2条、渭滨区5条、高新区13条），二类区100条道路（金台区44条、渭滨区30条、陈仓区10条、高新区16 条），三类区为一、二类区以外至主城区范围内的城市道路，具体道路详见《标准》。
沿上述路段两侧设立的室外、室内停车场划入相应类区；沿两个类区路段设立的停车场，按就低原则划入类区。
六、收费时段和计费单位
城市道路5月至10月收费时段为8:00—21:00；11月至次年4月收费时段为8:00—19:00，其他时段免费。
室外停车场、室内停车场划分两个收费时段：第一时段为8:00—20:00，第二时段为20:00—次日8:00。其中：宝鸡南站、 区级以上（含）医疗机构配套停车场第一时段为7:00—20:00， 第二时段为20:00—次日7:00。
实行计时收费的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实行计次收费的每4小时为一个计次单位。
七、调整的主要变化
（一）收费标准较之前有降有升。一类区城市道路及所有室内停车场收费标准均有所下降；二类区城市道路和室外停车场收费由计次收费调整为计时收费，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例如：一类区城市道路由“首小时每车位2元，之后每小时3元”，调整为“首小时2元，之后每小时2元”；所有室内停车场由“不分时段每小时2元”，调整为“第一时段每小时0.5元至1元，第二时段每小时0.5元或免费”。二类区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由“每次2元”调整为“首小时每车位1.5元，超1小时后每小时1元”；一类区室外停车场由“第一时段一次3元，第二时段一次5元”，调整为“第一时段每小时1.5元，第二时段每小时1元”。
（二）计费时长进一步优化。从科学设置计费时长角度出发，计费时长由1小时缩短至30分钟，收费进一步合理，避免了之前停车1小时几分钟，按2小时收费的弊端，鼓励车辆快停快走。
（三）城市道路停车收费划分夏季、冬季时段。根据群众季节性活动特点和停车需求，将5月—10月城市道路停车收费时间延长至晚9时，11月—次年4月城市道路停车收费时间提前至晚7时，收费时长总体没有变化。
（四）同一类区实施差别化收费。同一类区，道路停车收费高于室外停车场，室外停车场高于室内停车场。例如：在一类区停车1小时，道路停车泊位缴费2元，室外停车场缴费1.5元，室内停车场缴费1元。通过价格杠杆，尽可能引导车辆使用室外、室内停车场，还路于民。
（五）设置连续停放24小时最高限价。之前，各类停车场无最高限价，本次明确了连续停放24小时最高限价，较大幅度减轻长时间停车负担。道路停车泊位一、二、三类区最高限价分别为18元、10元、4元；室外停车场一、二、三类区最高限价分别为12元、8元、3元；室内停车场一、二、三类区最高限价分别为10元、6元、2元；宝鸡南站、区级以上（含）医疗机构配套停车场最高限价为25元；市管旅游景区（点）配套停车场超大车、大车、小车、摩托车最高限价分别为20元、15元、10元、5元。
八、停车收费优惠政策
停车收费优惠政策继续沿用《宝鸡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标准》适用的所有停车设施实行30分钟内免费，医疗机构实行1小时免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配套的具有公益性停车场实行2小时免费，绿色牌照新能源车按八折收取停车费。同时，《标准》中新增“法定节假日城市道路停车免费”和“特定路段停车优惠”两项政策。
九、施行时间
《标准》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宝鸡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宝政发〔2021〕20 号）中涉及的收费标准及此前批复的单项收费标准同时废止。施行期间，若中央、省、市另有政策规定的，从其规定。
 

          宝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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